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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3536号
孙振东：本院受理原告刘腾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4号

邵美珍、郑婉霖：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94
号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
与被告郑有华、湖州金寓宏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制普通程序审判人员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调解中心
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458号

杭州恒大国际建材家居博览中心林柏建材商行
（下称林柏商行）、屠爱雪、林宣宁、林章柏、张秀程：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众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杭州恒大陶瓷
建材交易市场宣龙建材商行（下称宣龙商行）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22）浙0106民初1458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
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
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753号

卢玲花、王微微、林宝丰、黄晓娟：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滨圆速递有限公司与被告卢玲花、王微微、林宝丰、
黄晓娟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
初7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微微、林宝
丰、黄晓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息
范围内对杭州丰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原告杭州滨圆
速递有限公司的债务快递费495211元及利息(从2016
年1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扣
除已支付的30000元)(杭州丰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被告卢玲花对
被告黄晓娟、林宝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卢玲花、王微微、林宝丰、黄晓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滨圆速递有限公司公告费
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5336元，由被告卢玲花、王微微、林宝丰、黄
晓娟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94号

邵峰、厉霜霜、邵伯根、严小凤：本院受理原告邹智
强诉被告邵峰、厉霜霜、邵伯根、严小凤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8月25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496号

张敏：本院对原告滕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14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敏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滕璐借款本金10000元；二、被告张
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滕璐公告费650
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张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93号

邵峰：本院受理原告邹智强诉被告邵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8月25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840号

陆丽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春华村潘
村路）：本院受理原告潘玉凤与被告陆丽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1民初1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陆丽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潘玉凤借款20000元，
支付自2022年3月7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
（以借款2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由陆丽芳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909号
朱永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民联）：本

院受理原告肖云超与被告朱永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
初1909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不履行裁
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须知。判决内容如下：一、被
告朱永杰归还原告肖云超借款16100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告朱永杰支付原告肖云超
利息损失（以161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2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借款还清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355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204元，由被告朱
永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851号

徐海峰（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新湾街道
创新村8组42号）：本院受理杭贤坤与徐海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4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4民初5851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驳回原告杭贤坤的全部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904元，由原告杭贤坤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690号

胡晓明（男，198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桐庐
县百江镇百江村朱门三组）：原告胡博闻与被告胡晓明
抚养费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22民初69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胡晓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博闻
抚养费46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胡晓明负担；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胡晓明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
并向原告支付。原告胡博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胡晓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破5号之一

2022年1月21日，本院根据慈溪市高效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银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22年6月24日，经管理人
依法处置银树食品公司名下车辆、股权等资产及核查债
权后，银树食品公司可分配财产为23778273.65元，经确
认的无异议债权金额为80955113.19元，另尚有申报未
确认的债权。本院认为，宁波银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2年6月28日裁定宣告宁波银树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904号

赵树林（公民身份号码5223221998***201X）：
本院受理的原告车红桂与被告赵树林、宁波市海曙高桥
斯博特溜冰场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告知书、
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
月25日14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285号

康盟：本院受理原告王超与被告康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小额诉讼程序通知书、小额诉讼须知、自动
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30日13时45
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852号

孙欢欢：原告马龙与被告孙欢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3852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一、被告孙欢欢归还原告马
龙借款本金15000元，支付自2022年1月2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孙欢欢支付
原告马龙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3000元；上述第
一、二项付款义务，被告孙欢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900元，由被告孙欢欢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726号

上海众励网络有限公司、众金所（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梅芳与被告上海众励网络
有限公司、众金所（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
9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
六审判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467号

宁信章：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与被告宁信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
初4467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
理后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2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宁信章支付原告太平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赔偿款12900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太平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73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823元，由被告宁信章负担8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负担23元。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852号

黄霞（公民身份号码：4203811985****4326）：
本院在审理原告方道平因与被告黄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霞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方道平借款13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25
元，减半收取62.5元，由被告黄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02号

杨虎（公民身份号码：4208021971****0815）:本
院审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起诉要求：一、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61773.96元、
利 息 134.75 元 、罚 息 17756.73 元 ，暂 合 计 为
79665.44元（拖欠罚息算至2022年1月13日，此后
罚息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付款之日）；二、判令被
告支付律师费120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8月29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10号

田松明（公民身份号码：4331261982****151X）:
本院审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起诉
要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48500元、利息2861.77元、罚息16244.68元，暂合计
为67606.45元（拖欠罚息算至2022年1月13日，此后
罚息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付款之日）；二、判令被告
支付律师费120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
31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415号

王燕（公民身份号码：5224271992****7222）、
王警（公民身份号码：5224011998****9737）：本院受
理原告王世秀与被告王燕、王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借款本金44000元,并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期间的利息。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30日8
时40分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240号

缪斌（公民身份号码：6201211985****3814）：
原告李重庆与被告缪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22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缪斌应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李重庆借款
2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
理费4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950元，由被告缪
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84号

彭涛（公民身份号码：3424271986****5519）:本
院审理周洪水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周洪水起诉要求：一、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拖欠
的劳务工资13480元；二、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9月5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112号

江广和（3411251966****2737）：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江
广和、宁波万茂散装水泥储运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险
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1.被告江广和、宁波万茂散装水泥储运有
限公司赔偿原告财产损失9500元；2.被告中国人民财
险宁波市分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优先承担赔偿责
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限你方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9日14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212号

王淑：本院受理原告鲍成栋与被告王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
鲍成栋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4725元。2.要
求被告支付利息7068元(自2020年4月底至2022年4
月30日共24个月，即14725元×24个月×0.02元)至
付清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4.要求被告支付起
诉材料复印费1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
通程序,决定由审判员王枫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
年9月1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127号

全琪、瞿少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全琪、瞿少远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
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
公正码、（2022）浙0211民初2127裁定书。原告宁波
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一全琪偿还原告代偿款97950.70元，并支付至
2022年04月30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
20878.64元以及自2022年05月0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
止以97950.7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请予准许。2、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9月15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308号

叶经生（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75****049X）: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叶
以诺、叶经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送达（2022）浙0291民初3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294号

尹杰：本院受理原告施林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2022）浙0213民初2294号民事裁定
书、（2022）浙0213民初229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原
告诉请：一、判决被告尹杰向原告施林周返还借款7500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裁定内容：一、查
封、扣押或冻结被告尹杰名下价值7500元等额财产才去
保全措施。（冻结银行存款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期限为
二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期限为三年。）；二、
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
2022年8月29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685号

占美琦：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鑫金鑫拉链厂
与被告占美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
原告起诉要求你即时支付货款56104元支付2021年6
月22日起至款项实际履行日止以56104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
日起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443号

张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车商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
24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41号

覃广源（公民身份号码4527021999****3077）：
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支公司与
被告覃广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一、请求被告覃广源赔偿原告财产损失700
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
费和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8
月26日09: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813号

段家伟（居民身份证号码：3713241989****
9818）：原告夏以康与被告段家伟、彭平平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无法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有关文书。原
告诉请：1、请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132228.6
元(详见赔偿清单）；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谢芸芸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8
月18日09时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04破22号

本院根据绍兴市上虞春阳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2年6月28日裁定受理绍兴舜森木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8月
7日前(含7日)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东街260号金丰大厦商务楼8楼；邮政编码：312000；
联系人：赵建强、樊丹萍；联系电话：0575-85138963、
13004623610；0575-89599027、13757580991；邮箱：
461412122@qq.com】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
（计算至2022年6月27日止）。具体申报方式及要求
请及时联系管理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
议将以网络会议方式线上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
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
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债
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如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
务所指派函。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